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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转让山东钢铁集团日照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

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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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一）23山钢 01、23山钢 02、23山钢 03、23山钢 04、23山钢 05、23山钢

06

发行人已于 2022年 12月 21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3212 号文批复，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0.00亿元（含 80.00亿元）

的公司债券。

2023年 2月 22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5.00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3山钢 01”）。

2023年 4月 3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10.00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3山钢 02”）。

2023年 4月 19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15.00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23山钢 03”）。

2023年 8月 1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10.00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以下简称“23山钢 04”）。

2023年 8月 24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10.00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以下简称“23山钢 05”）。

2023年 8月 20日，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10.00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以下简称“23山钢 06”）。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3山钢 01

1、债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5.00亿元

3、债券期限：1+1+1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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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息日：2023年 2月 24日

6、到期日：2026年 2月 24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分别为 2024年 2月 24日、2025年 2月 24日。

7、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A，本期债券无评级。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二）23山钢 02

1、债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2、发行规模：10.00亿元

3、债券期限：1+1+1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2.95%

5、起息日：2023年 4月 6日

6、到期日：2026年 4月 6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分别为 2024年 4月 6日、2025年 4月 6日。

7、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A，本期债券无评级。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三）23山钢 03

1、债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2、发行规模：1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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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期限：1+1+1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2.95%

5、起息日：2023年 4月 21日

6、到期日：2026年 4月 21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分别为 2024年 4月 21日、2025年 4月 21日。

7、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A，本期债券无评级。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四）23山钢 04

1、债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四期）

2、发行规模：10.00亿元

3、债券期限：2+2+1年

4、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3.37%

5、起息日：2023年 8月 3日

6、到期日：2028年 8月 3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分别为 2025年 8月 3日、2027年 8月 3日。

7、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A，本期债券无评级。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五）23山钢 05

1、债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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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第五期）

2、发行规模：10.00亿元

3、债券期限：2+2+1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3.15%

5、起息日：2023年 8月 28日

6、到期日：2028年 8月 28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分别为 2025年 8月 28日、2027年 8月 28日。

7、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A，本期债券无评级。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六）23山钢 06

1、债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六期）

2、发行规模：10.00亿元

3、债券期限：2+2+1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3.16%

5、起息日：2023年 11月 22日

6、到期日：2028年 11月 22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分别为 2025年 11月 22日、2027年 11月 22日。

7、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

别为 AAA，本期债券无评级。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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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23山钢 01”、“23山钢 02”、“23山钢 03”、“23山钢 04”、

“23山钢 05”、“23山钢 06”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

行人于 2023年 12月 8日出具了《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转让山东钢铁集

团日照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

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交易背景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加快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建

设、进一步提升钢铁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部署，发行人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宝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股份”）转让其持有的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48.6139%的股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山钢日照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以 2022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山钢日照股东全部权

益的预评估价值为 235.67亿元（最终评估结果以经有权部门核准结果为准）。本次

转让价款=（评估基准日的股权评估价值-对评估基准日前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的金

额）×48.6139%。预计转让价格为 107.03 亿元（具体价格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其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价值占发行人截至 2022年末资产总额未超过 50%，资产

净额占发行人截至 2022年末净资产未超过 50%，交易标的 2022年度营业收入占发

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未超过 50%。本次交易不构成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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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号

法定代表人：邹继新

注册资本：2,226,220.023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02-0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696382C

控股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废物经营；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港口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特种设备制造；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一般项目：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特种

设备销售；再生资源销售；销售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船舶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绘图、

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环境保护监测；招投标代理服务；机动车修

理和维护；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宝钢股份主体信用评级 AAA，运营状况良好，财务及资金状况良好，具备充

分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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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发行人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宝钢股份非发行人关联方，与发行人不受同一方控制或重

大影响。

3、主要财务情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宝钢股份资产总额 3,783.14亿元，资产净额 2,179.05

亿元；2022年度及 2023年 1-3 季度，宝钢股份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3,690.58亿元、

2,553.84亿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40.29亿元、96.69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临钢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吕铭

注册资本：392,698.35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2月 19日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建筑材料（不含水泥）、矿石加工、

销售；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加工；生铁、钢锭、钢坯、钢材、球

团、焦炭及炼焦化产品、炼钢副产品、水渣、铸铁件、铸锻件、保温材料、耐火材

料及制品、粒化高炉矿渣粉、水泥熟料粉的生产、销售；矿山投资；冶金废渣、废

气综合利用；冶金工程设计及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房屋、设备租赁；技术开发

及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汽车运输；汽车维修；机械维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天然气、氨、硫磺、煤焦

油、粗苯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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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前，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98,697.8840 50.5981%
2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90,905.8101 48.6139%
3 日照泽众冶金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094.6609 0.7881%

合计 392,698.3550 100.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98,697.8840 50.5981%
2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90,905.8101 48.6139%
3 日照泽众冶金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094.6609 0.7881%

合计 392,698.3550 100.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发行人通过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股份”）

间接持有山钢日照 50.5981%的股权，山钢日照仍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仍

保持对山钢日照实施控制，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3、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报告（中审众环沪审字（2023）

00671），交易标的 2022年营业收入为 4,223,883.97万元、净利润 172,296.16万元；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交易标的总资产 3,956,706.18万元、所有者权益 2,000,761.99

万元。

根 据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的 审 计 报 告

（XYZH/2023JNAA7B0699），交易标的 2023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为 2,634,636.76

万元、净利润 52,840.01万元；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交易标的总资产 3,917,521.45

万元、所有者权益 1,899,020.36万元。

4、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山钢日照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日照泽众冶金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山钢日照的

现有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需履行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相关审批程序；其中，山

钢股份因构成关联交易，按审批权限应提交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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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山钢日照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以 2022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山钢日照股东全部权

益的预评估价值为 235.67亿元（最终评估结果以经有权部门核准结果为准）。本次

转让价款=（评估基准日的股权评估价值-对评估基准日前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的金

额）×48.6139%。预计转让价格为 107.03亿元（具体价格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协议主体

卖方：发行人

买方：宝钢股份

2、协议主要内容

（1）过渡期损益安排

山钢日照在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包含当日）期间的损益，由原

股东享有或承担，通过特殊分红或现金补足方式实现。

（2）宝钢股份应在下述投资前提条件得以全部实现或被宝钢股份豁免的前提下，

将其对应的股权转让对价金额支付至山钢集团开立的银行账户：

1）山钢集团对目标公司已完成履行全部出资义务并实缴到位；

2）受让方、目标公司及转让方已完成本次投资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及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

3）本次投资已履行和取得所必要的国资批准程序、国有资产审计/评估程序、

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及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授权、批准和备案或相关的第三方同意；

4）山钢日照现有股东（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日照泽众冶金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及其他相关方未就本次投资行使优先购买权及单方收购权；

5）宝钢股份及相关方已签署本次投资相关的《关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及其他本次交易必须的全部交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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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钢日照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年度重大亏损（达到最近一期

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3%及以上）、年度产量明显下降（降幅超过 50%）等事项。

（3）出资安排

转让价款在上述条件满足后 5日内支付 54亿元，180日内支付剩余价款。

（4）交割日是指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或经营者集中申报通过之日（以二者之间

孰晚之日为准）的当月最后一日。

（五）与交易相关的决策情况

发行人已就本次山钢日照股权转让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

出具董事会决议。上述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六、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触发持有人会议。根据发行人于

2023年 12月 8日出具的《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转让山东钢铁集团日照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本次山钢日照股权受让方宝钢股份系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

铁企业，具有丰富的钢铁产业经营管理经验，将对山钢日照未来经营管理产生积极

影响，符合发行人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

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上述事项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人相关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璐

联系电话：021-3803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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